




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3 年第 7 次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3 年 3 月 21 日(星期五)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無修正意見，會議紀錄確認備查。 

參、確認案件： 

「新北市土城區永寧段 569 地號等 6 筆、大巒段 421-1 地號等 59 筆土地住

宅社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(103 年 2 月)」第 2 次確認不同意認可，

請開發單位依意見修正後，再送委員會確認。 

肆、審議案件： 

第 1 案、「新北市林口區建林段 485、486 等 2 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」

第 3 次審查會，結論：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

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一 

本案基地鄰近捷運站（約距 100 公尺）應考量大眾運輸綠色交通規劃理念，

減少停車位設置。開發單位應依承諾確實遵循，並檢討下列內容: 
1. 本案應依法定停車位規定設置汽車(500 席)；另 16 席行動不便車位、

12 席裝卸停車位及 12 席臨停車位，其需求應再檢討說明。 
2. 臨時停車位數量、位置及管理方式應補充納入，以免衍生對週邊道路

影響衝擊。 
3. 電動車位、自行車位規劃應標示。另考量設置社區巴士規劃，以提供

住戶使用，減少停車需求。 
4. 地下室應依承諾開挖三層，並修正合理開挖率，以減少土方外運衍生

環境衝擊。 

二 

其他請依下列內容檢討修正： 
1. 本案開發對周邊相關環境影響應補充納入，又周邊開發計畫對本案之

影響，如設置捷運等。 
2. 污水納管期程應明確污水處理措施規劃面積、流程及未來納管後該面

積用途等應詳述。 
3. 本案為超高樓規劃，防災、減災措施及環安減災對策，應再詳實納入。

4. 景觀美質評估合理性應再檢視修正，行人風場減輕對策應再說明。 
5. 施工噪音影響應再檢討並納入完整噪音防制措施，以減輕對周邊住戶

影響。 
6. 本案時程獎勵容積之合法性、合理性應說明納入。 


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三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。 

伍、臨時提案： 

提案 1、「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281-1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變

更內容對表（281-1 地號已變更為 281-2 地號）」第 1 次審查會，結論：

有條件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

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一 
本次變更增加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，土資場位於基隆市，運土車輛

應加裝 GPS，並定期每兩星期將相關紀錄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並副

知環保局。 

二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。 

 
提案 2、「新店碧潭風景區 162 地號山坡地住宅社區興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

5 次變更內容對照表-停止環境監測」第 1 次審查會，結論：通過變更內

容對照表審查。 

陸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20 分。 



「新北市林口區建林段 485、486等 2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」

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3 年 3 月 21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1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參、審查結論：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

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一 

本案基地鄰近捷運站（約距 100 公尺）應考量大眾運輸綠色交通規劃理念，

減少停車位設置。開發單位應依承諾確實遵循，並檢討下列內容: 
1. 本案應依法定停車位規定設置汽車(500 席)；另 16 席行動不便車位、

12 席裝卸停車位及 12 席臨停車位，其需求應再檢討說明。 
2. 臨時停車位數量、位置及管理方式應補充納入，以免衍生對週邊道路

影響衝擊。 
3. 電動車位、自行車位規劃應標示。另考量設置社區巴士規劃，以提供

住戶使用，減少停車需求。 
4. 地下室應依承諾開挖三層，並修正合理開挖率，以減少土方外運衍生

環境衝擊。 

二 

其他請依下列內容檢討修正： 
1. 本案開發對周邊相關環境影響應補充納入，又周邊開發計畫對本案之

影響，如設置捷運等。 
2. 污水納管期程應明確污水處理措施規劃面積、流程及未來納管後該面

積用途等應詳述。 
3. 本案為超高樓規劃，防災、減災措施及環安減災對策，應再詳實納入。

4. 景觀美質評估合理性應再檢視修正，行人風場減輕對策應再說明。 
5. 施工噪音影響應再檢討並納入完整噪音防制措施，以減輕對周邊住戶

影響。 
6. 本案時程獎勵容積之合法性、合理性應說明納入。 

三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20 分。 



附件 
壹、 委員審查意見 
一、 本案容積總樓地板面積與原建照核准之容積樓地板面積相同，但總樓地板

面積增加 7 仟多 m2，主要原因來自停車席數增加 166 席所致，請說明(1)容
積樓地板面積不變，為何法定停車位數不同（本案 500 席，原案 379 席）(2)
每戶坪數增加，停車位數需求數增加（2.5 席／戶），與理論不符合？ 

二、 污水排放因無法確定可以如期納入公共下水道系統，因此擬在筏基設置污

水處理設施？基規劃應無佔用地下樓層之地板面積，故請說明何時決定是

否增設此項設施？若時程無法配合時，應會減少樓地板之停車面積？未來

污水納入下水道系統後此設施拆除後之樓地板面積作何用？ 
三、 停車位自設 98 席未來之管理方式宜說明。 
四、 施工噪音可能高達 88.6dB(A)，宜有降噪之規畫措施。 
五、 開挖率附件說明為 69.28%，本文中為 58.55%，宜確認修正。 
六、 本案有無泳池規畫？有關用水排水宜有說明。 
七、 本案需求面以住戶而言，尚稱合理，然考量林口區域是否仍有檢討空間，

宜檢討適度考量交通衝擊及管理方式。 
八、 本案未依原開發時程開工進行，原開發時程獎勵容積的合法性及合理性應

補充說明。 
九、 臨時車位的數量位置與管理方式應補充說明，以免未來衍生訪客與洽公停

車需求衝擊周邊道路。 
十、 本案雖對汽車停車位作了說明（一戶二車位，共計 646 席），然就實際現況，

宜有：(1)配套措施（大坪數住宅之市場可行性，避免日後作分割）；(2)交通

動線及尖峰時刻之停車與進車的衝突點。 
十一、 有關本案超高樓層之防減災措施及避難動線，以及場所的措施，以及有

關施工期間之環安減災對策，敬請補充說明，（尤其風災與地震之防治），

（目前之防災計劃 P.5-15~5-18，過於簡單）。 
十二、 考量社區巴士（到華市場、醫院、鄰近中小學、托兒所），電動車與自行

車之車位等設置。 
十三、 本案法定汽車停車位數 500 已考量大坪數住戶停車需求，且本案基地鄰

近捷運站，從現代綠色運輸角度，應有折減空間。但本案實設停車位卻

反比法停多出 138 席，應有減量空間，以降低開挖強度，維護環境品質。 
十四、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值之合理性宜再檢視，例如：施工中及營運階段整體

自然環境度評值之合理性宜再檢視。 
十五、 報告中提及噪音及振動影響評估已將臨近可能之建築納入考量，如果以

此為基礎，行人風場評估似乎未將可能的臨近建案納入考量與評估？另

外提及 10 月份已重新針對減輕措進行評估，但是，似乎未見明確有效的

減輕措施（圖 5 及圖 6 與 4 月份之報告相同會有減輕效果嗎？）之評估

結果？建議應確實補充。 
十六、 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，本案對其相互關係或影響，請

再詳細說明其正面、負面或無影響（例如捷運機場線與本計畫之影響為



何？）；即表 6-2（P.6-6）請予修正（含完成時間）。 
十七、 本案都市設計審議業經 102 年 9 月 10 日、102 年 12 月 17 日，預計排 103

年 4 月 1 日大會審查（與簡報規劃單位說明都審通過不同）。 
十八、 簡報提到依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第一次小組決議設置 12 個臨車位，惟會

上係提依未來需求設置，數量如何估算？未來如何管理，產權是否可買

賣、移轉？ 
十九、 停車數呈上，都審（交通局意見）環評審查均提出自設車位過多，汽車

依據檢討 500 部（200 戶），為什麼自設車位那麼多，請設計單位說明，

以利環評確認數量，提都審大會審查。 
二十、 停車位多於法定停車位，應先考量停車需求分析或停車供需問題。不是

需求多少就蓋多少。 

貳、機關審查意見 

新北市政府水利局（書面意見） 

P.5-18 本案污水處理計畫說明「…規劃污水處理設施於筏基，」惟本案無相關資

料。 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見） 

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、歷史建築保存區、文化景觀保存區、史前遺址保存區，

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

工程或開發行為，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。 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一、 表 5-2，計畫引進人口數有 2,319 人及 936 人，請說明其差異；另平均日/

最大日污水量為 506.9/608.3CMD，惟表 5-6 污水量檢討表，平均日/最大日

污水量為 514.2/617CMD，請說明。 
二、 P.5-6，本案住宅停車需求為 592 席、事務所需求為 28 席、店舖需求為 14

席，合計本案總衍生停車需求為汽車 634 席，惟規劃設置汽車停車位為 638
席，請說明差異。 

三、 8.5 環境監測計畫一節，營運後之監測項目包括水質..等，惟表 8-10 營運期

間之環境監測計畫無監測水質，請說明。 
四、 法停計算基準為何？何以規劃內容幾乎相同，而機車法停可以 312 變更為

260 席，請列表述明汽、機車法停之計算。另汽車高於法停 138 席之必要性

及需求性為何？住宅以一戶 2.5 席規劃之合理性？ 
五、 地下室挖深 17.65 公尺，平均每層高達 4.41 公尺，應再檢討降低或含機械

停車位? 
六、 都市設計審議相關審議文件應置於附錄。 



「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281-1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

變更內容對表（281-1 地號已變更為 281-2 地號）」 
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3 年 3 月 21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4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
參、審查結論：有條件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

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一 
本次變更增加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，土資場位於基隆市，運土車輛

應加裝 GPS，並定期每兩星期將相關紀錄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並副

知環保局。 

二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9 時 55 分。 

 

附件 

壹、 機關審查意見 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一、 本次變更增加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，土資場位於基隆市，請依環境

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，運土車輛應加裝 GPS，並定期每兩星期將相關紀錄送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並副知本局。 

二、 報告表 3變更後規劃土資場背景資料，月眉土資場年剩餘填埋量 0、年核准

處理量為 N/A，另林口後坑土資場年剩餘填埋量 3,659,955 立方公尺，又備

註中月眉土資場刻正申請土方核准中，且林口後坑仍尚有填埋量，則為何

需要變更土資場位置？倘未來月眉土資場無法於時間內取得土方核准時，

如何因應？ 

三、 請於變更內容對照表首頁檢附「開發單位主辦環評業務部門及委辦環評作

業機構資料」。 

四、 本案經新北市政府工務局 102 年 10月 21 日北工施字第 1022905544 號函同

意核准收容處理場所及數量在案，是否意謂者土石方送至林口後坑土資場

收容無虞? 



「新店碧潭風景區 162 地號山坡地住宅社區興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

第 5 次變更內容對照表-停止環境監測」 
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3 年 3 月 21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55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
參、審查結論：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10 分。 

 
 
 
 

附件 

壹、 機關審查意見 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案名應修正為「新店碧潭風景區 162 地號山坡地住宅社區興建工程環境影響說

明書第 5次變更內容對照表-停止環境監測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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